
长治市财政局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长治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排污权       交易中心）人员经费问题的报告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长治协调联络组：
接市政府转发《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交办案件（第三批）整改督办通知》（晋环督[2018]28号），我局同市环保局就“长治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排污权交易中心）2017年至今未发放工资及未交五险一金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长治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是长治市环保局下属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为非财政预算管理单位（收支未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该单位于2007年6月成立。2014年5月，经市编办长编办发[2014]39号文件批准，加挂“市排污权交易中心”牌子，目前单位人员编制31人，在编17人（专技人员11人）。主要职能为环保课题研究、环境影响评价、环保有关规划方案编制，排污权政府储备、交易和使用等工作职能。排污权交易业务于2016年12月正式运转。

2015年，市编办以长编发[2015]53号文件将长治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排污权交易中心）划分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并明确分类后，单位的经费渠道和形式暂维持不变，待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基本完成后，再根据中央、省里和相关政策要求逐步调整。
由于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变动，2016年以来先后停征了环境影响评价业务收入和排污权交易手续费收入，环保规划方案编制服务收入也相应减少，导致该单位人员经费无法保障。
二、核实情况

1、单位收支情况

该单位成立以来，一直按企业化形式管理。2018年以前经营业务收入来源为环境影响评价业务收入、环保规划方案编制业务收入和排污权交易手续费收入等。收入主要用于安排了人员支出、办公支出、缴纳税金及附加、提取折旧等。（详见下表）

2014年至2017年收支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一.收入合计
	199
	118
	28.4
	164

	1.环评收入
	199
	88.5
	5.9
	6

	2.排污权交易手续费
	　
	　
	　
	89

	 3.规划方案编制服务收入
	　
	　
	22
	48

	4.营业外收入
	　
	29.5
	0.5
	21

	二.支出合计
	264.01
	284.73
	74.34
	223.77

	1.人员支出
	151.3
	206.7
	51.4
	201.22

	2.办公支出
	74.9
	49.82
	4.6
	9.04

	 3.税金及附加
	11.29
	4.6
	0.09
	0.52

	4.其他支出
	0.77
	2.84
	　
	　

	5.折旧费
	26.39
	21.2
	18.3
	13

	6.财务费用
	-0.64
	-0.43
	-0.05
	-0.01


2、政策调整

2016年5月，环保部下发《全国环保系统环评机构脱钩工作方案》（环发[2015]37号），根据《方案》要求，“全国环保系统具有环评资质的直属单位（非企业性质环评机构），可以通过依法将建设项目环评业务整体划归环保系统以外的其他企业，或者由单位职工以自然人出资成立的企业，或者退出建设项目环评业务等形式，彻底脱钩”。

2018年2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下发《关于取消排污权交易手续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晋发改收费[2018]117号），决定自2018年3月1日起取消排污权交易手续费。

2018年5月，长治市财政局、长治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根据省里相关政策，下发《关于印发长治市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长财综[2018]14号）,明确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得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
财政资金补助情况

根据市政府印发《长治市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办法》（长政发[2016]59号）第十八条：“政府储备排污权出让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回购排污单位的排污权交易平台建设和运行维护等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相关工作经费，由市财政预算予以安排”规定。考虑到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排污权交易中心）承担着我市排污权储备、交易等业务，市财政局2017年下达排污权交易平台运行工作经费26.5万元，2018下达排污权交易工作经费10万元。

4、市环保局针对该中心人员经费无法保障情况，积极作为，经多方努力，已于2018年10月份与我省晋环科院签署了3年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以保障中心人员的利益。
3、 对于长治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排污权交易中心）人员经费的意见

鉴于以上情况，经与市环保局协商一致，建议解决方案如下：

1、 拨付市环保局经费50万元，用于统筹安排解决目前该中心存在问题。
    2、按照市编办“为了认真落实中央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要求，分类后，事业单位经费渠道和形式暂时维持不变，待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基本完成后，再根据中央、省里和相关政策逐步调整”之规定，待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到位后，按政策执行。

                                 长治市财政局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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